
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气分公司文件

股份天然气安〔2022〕123 号

关于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LNG）
项目扩建工程（二期）码头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

中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关于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目扩

建工程（二期）码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请示》（天津

液化〔2022〕24 号）收悉，根据国家和集团公司要求，天然

气分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组织验收工作组（名单见附

件 1），对你单位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目扩建

工程（二期）码头工程进行了现场勘察，并对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报告进行了审查。验收工作组认为，项目符合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目前，你单位已根据验收工作



组意见，组织修改完成验收调查报告。

本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环保措

施和要求，不存在环保重大变动，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

总体符合相关要求。经研究，同意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

（LNG）项目扩建工程（二期）码头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本项目正式运行后，你单位要认真落实验收工作组提出

的后续工作建议，并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一、做好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将环保设施纳入生产设施统一管理，提高环保设施运维水

平，实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按照环评报告要求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留存环境监

测报告，分析项目对环境影响的变化趋势，必要时采取补救

或改善码头区域的环境措施，减少项目运行对相关海域的影

响。

三、按要求及时、如实向社会公开相关环境信息。

四、定期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落实风险管控

和隐患治理措施，及时消减环境风险、消除环境隐患，避免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加强各项环境风险应急设施的维护及应

急物资的管理，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的能力。

附件：1.验收工作组签到表

2.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目扩建



工程（二期）码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组意见

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

2022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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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目
扩建工程（二期）码头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2022 年 3 月 11 日，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组织建设单位中

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单位中国石化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

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中交第二

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环境监理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环境监测单位天津中环天元环境检测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环评单位北京飞燕石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验收调查单位北京中环博宏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验收监

测单位青岛正科水生物检测有限公司及 3位特邀专家，组成验收

工作组，对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目扩建工程（二

期）码头工程（以下简称“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汇报、验收调查单

位关于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汇报、环境监理单位关

于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情况汇报，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文件进行了认真审查，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竣工

环保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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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目扩建工程（二期）码

头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1个 3～26.6 万立 LNG 泊位及相应

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 LNG 总周转能力达到 1080 万吨/年。

工程总投资 53170.86 万元，环保投资 1801.693 万元，环保

投资占实际总投资比例为 3.38%。

本工程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取得《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

环境局关于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目扩建工程（二

期）码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津开环评书〔2020〕8

号），2020 年 7 月 30 日开工建设，2021 年 11 月工程中交，2021

年 12 月 29 日码头工程接收 LNG 进港船舶。

（二）工程主要变更情况

本工程环评阶段引桥尺寸为 29m×15m、453.845m×15m，实

际建设引桥尺寸为21.5m×24m、360.923m×15m、128.317m×15m；

环评阶段补偿平台为 35m×24.5m×2 座，实际建设补偿平台 35m

×24.5m×2 座，海上建（构）筑物面积较设计方案阶段增加

1311.925m2，较环评阶段增加 1.72%，不属于重大变动。

综上，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中的“港口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试行）”，通过对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

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变动梳理，本工程不存在重大变动情

况。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生态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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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施工期严格控制了疏浚范围，疏浚时间避开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的特殊保护期，并落实了《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

（LNG）二期工程（扩建）码头工程对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影响专题论证报告》（农渔资环便

[2019]23 号）提出的渔业资源和补偿措施。

（二）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1.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委托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环卫综合服务公司清运处置。施工船舶含油污水委托钦州市

苏南船舶服务有限公司处置。

运行期间，在港船舶含油污水由港务公司及 LNG 船方委托有

资质单位接收处理。

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工程施工期，严格落实《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规

文件规定，非道路移动式机械贴有环保管理标识，响应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一厂一策”要求，落实洒水抑尘等扬尘防治措施。

运行期，工程采用全焊接阀门，减少无组织烃类排放。

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工程施工过程中疏浚物全部近岸倾倒至天津疏浚物海洋倾

倒区 1#分区、2#分区、3#分区，施工船舶垃圾委托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环卫综合服务公司处理。

4.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工程施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场界噪声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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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企业已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修编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完成备案，备案编号：

120116-KF-2021-165-M。按照应急预案要求，设立了应急组织机

构及管理体系，完善了应急资源储备和风险防范措施，并定期进

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四、验收结论

本项目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文件有关环境保护的各项要求，

环境保护设施和环境风险应急设施建设符合要求，未对环境产生

明显不利影响。验收工作组认为工程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

件。

五、后续工作建议

1.加强日常管理，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演练，加强各项环境风险应急设施的维护，定期完善环境风险应

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的管理和高效利用，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应

急联动，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能力。

2.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进行环

境信息公开。

附件：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目扩建工程（二

期）码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修改意见

验收工作组

2022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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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目
扩建工程（二期）码头工程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修改意见

1. 进一步界定清晰验收工作内容，细化项目建设过程中各

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与环评及批复要求相符性分析。

2. 进一步说明环境保护目标的变化情况。

3. 进一步加强码头溢油防范和应急所配备物资的可高效利

用的工作安排。

验收专家组

2022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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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分公司综合管理部 2022 年 4月 14 日印发

（共印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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